國立交通大學 天文研究社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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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於2017/08/13期初社大修訂
第六版於2019/08/30期初社大修訂
第1章 總則
第一條	社團定名為「國立交通大學天文研究社」(以下簡稱:天文社)。
第二條  	本社團為一群熱愛天文與喜愛觀賞夜空星星之人並欲推廣天
         文知識之人所組成。  
[bookmark: _heading=h.gjdgxs]第三條   本社社址位於國立交通大學學生活動中心5樓536室。
第2章 社團宗旨
第四條	以通俗天文與天文觀測為主，致力將星空之美推廣給大眾，並發揚科學研究之精神。
第3章 社團價值
第五條	社團價值在於可以有效推廣天文知識並提供一個良好的天文觀測環境給本校學生與一般民眾(如:舉行天文觀測活動、望遠鏡架設與星空導覽)。
第4章 社團性質
第六條	社團性質為非營利性，非宗教性，非政治性之學術性社團。
第5章 社團主要活動
第七條之一	主要活動:舉辦或參與天文觀測、交流活動(如，新竹附近之夜衝觀星、星趴、天文祭、流星雨觀賞、日月蝕觀測、月球盈虧等)。
第七條之二	推廣活動:舉行天文知識之推廣活動(如，天文社社課、寒訓、暑訓、天文週、天文演講等)。
第七條之三	次要活動:凝聚社員感情並改善社團之活動(如，期初社大、期末聚餐、火鍋烤肉大會等)。
第6章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條件
第八條	入社條件 : 向社團負責人登記，並有意參加社團活動與推廣天文。
第九條	退社 : 向社團負責人提出，並提出退社理由與事宜後許可即
         退社。
第十條  	除名條件 : 未盡到社員應盡義務與責任或是無意願推廣天文，經幹部會議決議之。
第7章 社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十條之一	 凡本社社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1）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優先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3） 可使用社團資源(如，社辦、望遠鏡)。
（4） 開會時提出想法。
       第十條之二	 凡本社社員均須遵守下列義務:
（1） 有意推廣天文。
（2） 參加社團活動。
（3） 繳交社費。
（4） 招募校內對於天文有興趣者成為新社員。
（5） 參與社團開會並適時提出意見與尊重決議。
第8章 組織與職掌
第十一條	社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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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社團職掌
社長：社團負責人。對外代表社團，對內負責管理社團運作狀況，監督與協調社團幹部運作情形，確認出席狀況，召集社員大會，聯繫社內感情，關心社員與幹部，資深社員管理，管理畢業社友之狀況，定期通知社團活動，處理社團與學校間的行政與文書事項，對社團負責。

公關：管理與接洽對外部之主要負責人。監督社團運作情形，經營社團在校園形象，搜尋對社團有利之外部資源，評估社團營運情形(擁有什麼，缺少什麼)，管理社團粉絲專頁，定期在網路上曝光天文社之活動與介紹。

總務：社團社產（除天文相關儀器）之主要負責人。監督社團運作情形，社產流動之管理，社團盈虧情況，維持社產用具品質，找出社產缺少與增進地方。

教學長：社課之主要負責人。規劃社課內容，安排與聘請社課或活動講者，透過直接或間接之方式指導社課，以確保社課內容品質。在社課結束後，收集意見，提出改進與檢討之方法，並轉達給講者。遇有大型活動時，負責星導，宣傳天文知識。

儀器長：社團儀器之主要負責人。控管社團儀器堪用情形，管理儀器借用狀況，維護社團儀器之品質。

網管：粉絲專頁之貼文發布與管理之主要負責人。貼文內容包括公告社團活動之時間地點、宣傳天文新知、回應社員疑問等等。用以增進社團在網路的曝光度，達到招募社員之目的。

美宣：美術宣傳品之主要設計與負責人，如海報、傳單、外出活動之名片等等。同時負責社址之美觀、整潔，提出改進意見。

第十三條 從缺辦法
如第十一條所列除社長外之幹部有從缺情況，可由社長委任他人來擔任，或是由其他幹部兼職、分擔從缺幹部的職務。

第9章 幹部選舉辦法
第十四條之一
		參選資格
凡有繳交社費並待在社團至少半年之社員即可參選，但須擬出上任後政見並經上屆幹部全員同意通過即可參選，並於選舉之前兩週公布至社團網頁之中。
第十四條之二
產生方式
社長 : 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公關 : 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總務：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教學：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儀器：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網管：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美宣：社員大會時投票，需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並獲得相對多數，即當選。

第十五條	 任期
		社長 : 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公關 : 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總務 : 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活動： 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儀器 : 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教學 : 一學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十六條	 罷免
社長 : 社員人數1/2以上與一位幹部連屬，得召開社員大會，需社員人數3/4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通過。

公關 : 社長召開社員大會，需社員人數3/4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通過。

總務: 社長召開社員大會，需社員人數3/4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通過。

網管/美宣: 社長召開社員大會，需社員人數3/4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通過。

儀器 : 社長召開社員大會，需社員人數3/4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通過。

教學 : 社長召開社員大會，需社員人數3/4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通過。

(註: 罷免後新上任幹部，接續舊幹部之任期)

第十七條	 特殊狀況之無法繼續行使職責
社長: 由社長指定或是社員大票過1/2之票數之幹部為代理社長。
幹部: 參照第九章第十三條的產生方式。
第10章 社團會議招集及決議方式
第十八條	社員大會
				召集: 一般情況由社長召集，社員人數2/3以上出席。
				決議: 出席人數1/2以上票數方可通過。
				(註: 特殊狀況如: 產生方式、罷免，請參照第九章第十三條與第十五條)
第十九條	幹部會議
				召集: 由社長召集，社團幹部達1/2以上出席。
				決議: 出席人數1/2以上票數方可通過。

第11章 經費來源及會計
第二十條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
（1） 社員繳納之社費。社費每學年收取一次，以300元為原則；一次性徵收四學年社費，以1000元為原則。收取社費標準視該學期行事計畫及社員人數而定。
（2） 學校補助。
（3） 其他。

第二十一條 會計
	由總務管理、紀錄社團所有收支並於每項活動後向社長彙報，同時製作財務報表，於學期末審查核銷。
第12章 社團組織章程之修改
第二十二條
由社員提議修改組織章程並由社長召開團員大會，團員人數2/3以上出席，出席人數2/3以上票數同意，得採納該提議並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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